

豫交院教[2016] 20号


关于《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修改的通知

各系（院、部）

    2016年4月14日学院颁布实施了《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豫交院[2016]23号）文件，试行以来各教学单位普遍反映文件的“第四章第十条理论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（1）教学班级人数系数标准”设置不合理，为了更好的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，充分尊重教学单位的意见，教务处研究决定对原系数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的系数标准如下表：
	人数
	55人以下
	56-89人
	90-130人
	131人以上

	系数
	1
	1.3
	1.5
	1.8


调整后的系数标准10月份执行，请各教学单位参照新标准进行教学工作量统计。特此通知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0月17日

 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       2016年10月17日印


